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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家訴字第 93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2 月 1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確認繼承權不存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2年度家訴字第93號

原　　　告　魏秋蘭

訴訟代理人　蔡善富

　　　　　　王世宗　律師

被　　　告　魏秋美

訟訟代理人　張績寶律師

複代理人　　莊惠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03年1月

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繼承人魏明學於民國100年11月13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配

    偶鄭金子、子女即原告、被告、魏國華等人。被告於98年3

    月6日（起訴狀誤載為3月8日）在原告不知情之情況下，偕

    同魏明學至民間公證人吳宜勳白司偉聯合事務所作成公證遺

    囑，被告並從公證人白司偉處收受3份密封之公證遺囑，然

    始終未告知原告。被繼承人魏明學去世後，繼承人等即按民

    法規定執行遺產分配，後經遺囑見證人胡秀貞告知原告被繼

    承人立有遺囑乙事，然此時遺產分配程序均已完成。經原告

    向公證人白司偉處取得該遺囑後，始知實際遺產分配均與遺

    囑內容有所不同，被告既有隱匿遺囑致使不能執行之行為，

    顯具喪失繼承權之事由，則被告就被繼承人魏明學之繼承權

    存否即不明確，而有侵害原告之繼承權，此種不安狀態得以

    確認判決除去之，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喪失繼承權：…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

    承之遺囑者。」。所謂隱匿遺囑者，應專指繼承人使遺囑不

    能執行之意，至於繼承人雖對其他繼承人隱瞞有遺囑存在之

    事實，但如並不因此而妨礙遺囑之執行，則因被繼承人之真

    正意思仍得以實現，並非對被繼承人遺囑之不正行為，自非

    屬隱匿遺囑之行為而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查被告對被繼承人

    立有公證遺囑之事知之甚詳，甚至於知悉遺囑內容，惟被繼

    承人死亡後，被繼承人遺留之遺產中，不動產由繼承人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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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公同共有，郵局定存由被告領出並存入鄭金子戶內，原告

    經胡秀貞告知始知遺囑存在且與實際分配情況不同，則被告

    意圖隱匿遺囑之意甚明。茲就被繼承人公證遺囑不動產及動

    產兩部分，分述如下：

  ㈠就不動產部分遺囑內容載為「本人所有門牌號碼：臺中市○

    ○區○○里○○街○○號6樓之2之乙房屋，臺中市○○區○○

    ○段○○○○○號，權利範圍全部，及座落之土地臺中市○○區

    ○○○段○○○○○○號土地，權利範圍：303/100000，上開房

    屋一戶、土地一筆（均含共同使用部分），於本人百年後，

    全部由魏秋蘭、魏秋美暫時繼承，每人繼承1/2，日後魏國

    華如有正常工作且改掉吸毒習慣並清償新臺幣（下同）150

    萬元貸款（含利息）後，則二名女兒需將該房屋連同基地持

    分1/3移轉過戶給魏國華，由魏秋蘭、魏秋美、魏國華三人

    各繼承1/3，惟該房屋及基地之收益，需優先支付照顧鄭金

    子之費用，待鄭金子百年後，三名子女始得自由處分、買賣

    」。查原告夫婦於101年2月1日會同遺囑見證人胡秀貞及被

    告夫婦至久華代書事務所辦理遺產所列之不動產移轉登記，

    此時原告仍不知遺囑之事，且被告亦未告知遺囑之存在及相

    關內容，因此該土地及不動產即於101年2月4日依法登記為4

    位繼承人鄭金子、原告、被告及魏國華所公共同有，實際完

    成不動產移轉登記之現況與被繼承人遺囑所列之真正意思並

    不相符。繼承人魏國華部分，被繼承人於遺囑中係以附停止

    條件之方式為之，需魏國華於「日後有正常工作且改掉吸毒

    習慣並清償150萬元之貸款後」，此一條件成就後始得為繼

    承，然魏國華現仍於監獄服刑中，上開條件並未成就，因此

    按遺囑其就該土地及房屋仍不得為繼承。又縱認魏國華有繼

    承權，另一繼承人鄭金子現由其監護人即被告於明知遺囑之

    內容情況下，以其名義辦理繼承登記，成為公同共有人之一

    ，實與遺囑所示相悖，則被告妨礙該遺產分配按照遺囑為執

    行之行為相當明顯，且與被繼承人真正意思有違，侵害遺囑

    指定繼承人原告權益甚鉅，依法喪失繼承權。

  ㈡就動產郵局定存400萬元部分，被繼承人於遺囑中載明為「

    本人所有郵局定期存款400萬元整，主要用來支付本人及配

    偶之生活費、醫療費、安養費等，倘本人百年後尚有餘款（

    含利息），全部由女兒魏秋蘭、魏秋美繼承之，惟二名女兒

    繼承該筆遺產應將該筆款項拿來照顧配偶鄭金子，支付配偶

    之安養費、醫療費、生活費等，待鄭金子往生後，如仍有餘

    款（含利息），則全部由二名女兒魏秋蘭、魏秋美均分」。

    查此部分之400萬元定存又可以依被告之處分行為分為300萬

    元及100萬元部分，分述如下：

  ⒈300萬元部分：被告係於100年10月25日自行持被繼承人之印

    章至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辦理移轉贈與，被繼承人於生前與被

    告立有承諾書，然該承諾書係僅就220萬部分為承諾，並無

    贈與之意思，且經由原告夫婦多次向承諾書之見證人程安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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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田慧梅探詢該承諾書之作成及被繼承人之真意，程安溥為

    被繼承人眷村之老鄰居，其表示曾陪同被繼承人提領300萬

    元予被告，只是承諾書中該筆220萬元及其餘80萬元之款項

    係被繼承人交由被告代為保管並做為照顧自己及妻子之意，

    並非要移轉贈與予被告；另田慧梅同為眷村老鄰居其另表示

    其見證部分僅有被繼承人承諾將該款項交由被告入聯名戶做

    為照顧自己及妻子之用。然被告竟私自將上開220萬元及其

    餘80萬元定存辦理贈與自己據為己有，因此被告侵占該筆原

    屬遺產之300萬元款項，與被繼承人真正意思相悖，侵害原

    告繼承權益甚鉅，依法喪失繼承權，誠屬當然之理。

  ⒉100萬元部分：前經被告向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自首，其持

    被繼承人之印章與存摺，連同原告與其他繼承人之授權書，

    於100年12月15日、101年1月4日以分次提領50萬、40萬、10

    萬元之方式，領出被繼承人所有存於臺中逢甲郵局帳戶內之

    定期存款共計100萬元，復於100年12月24日、101年1月4日

    將前開金額以3筆定存存款方式存入受其監護之鄭金子同上

    郵局之帳戶內。更有甚之，被告嗣將鄭金子名下帳戶內款項

    轉開立郵局支票與被告，令其得隨時自行兌現使用。被告此

    舉與常理有違，且按遺囑所示，此部分之100萬元款項亦應

    屬遺產繼承之一部，經被告以不正當之方式，間接置於其可

    得管領之範圍，而原告其後始知該情況與被繼承人遺囑所示

    不同，其意圖妨礙該公證遺囑之執行，依法喪失繼承權等語

    ，並聲明：確認被告對被繼承人魏明學如附表所示之遺產繼

    承權不存在。

三、對被告答辯之陳述：將遺囑不公開，不依遺囑執行，即屬民

    法第1145條第1項第4款隱匿遺囑。被繼承人於98年3月6日於

    公證人處作成公證遺囑，被告於被繼承人逝世後，未提出遺

    囑、未與所有繼承人研討如何執行，卻於100年7月30日以書

    立承諾書方式，就300萬元部分謂係被繼承人之贈與而私自

    取得。於101年2月4日就不動產辦理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

    原告始知有遺囑，故被告將遺囑不公開，不依照遺囑執行甚

    明。況被告未依規定交付被繼承人相關文書，對郵局、監理

    站及銀行承辦人隱瞞被繼承人死亡之事實，而請領存款、交

    付機車等涉偽造文書，亦據檢察官提出公訴，故被告辯稱未

    參與、未陪同討論、製作公證遺囑過程云云，即不足採信。

    又魏國華對應繼承財產亦有繼承權，被告以承諾書排除，亦

    有未洽。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固於98年3月6日偕同被繼承人至事務所辦理公證遺囑，

    然被告僅係陪同被繼承人前往，就被繼承人與公證人討論、

    製作遺囑等過程均未參與，故被告對於遺囑之內容毫無所悉

    。又辦理公證遺囑之人並非被告，公證人自無可能交付被告

    留存，且被繼承人亦從未將遺囑交由被告保管，則被告自始

    至終均未持有該等遺囑，何來隱匿之說？再者，被繼承人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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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病榻、彌留之際，亦從未說明該遺囑去處，被告顯無從知

    悉該遺囑收藏於何處，則在被告對遺囑內容毫無所悉之情況

    下，實難想像被告有何隱匿之動機（蓋以，隱匿遺囑者泰半

    出於業已知悉遺囑內容不利於己）。更且，被繼承人所遺不

    動產係由全部繼承人平均分配；被繼承人所遺現金，全數供

    作支付照顧鄭金子之費用，均無片面圖利被告之情，被告何

    來隱匿之動機可言？今原告在毫無積極事證之情況下，亟言

    指稱被告隱匿遺囑致使遺囑不能執行，已喪失繼承權云云，

    顯係別有心思，不言可喻。

二、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由全部繼承人共同繼承，並無與遺囑內

    容相悖之情形：

  ㈠原告指稱依遺囑內容，不動產由兩造各繼承1/2，魏國華部

    分需俟條件成就始取得1/3繼承權，鄭金子無繼承權云云，

    惟遺囑所謂「魏國華有正常工作、改掉吸毒習慣、清償150

    萬元之貸款」，則魏國華可取得1/3之繼承權等語，應解為

    解除條件，而非停止條件，即魏國華於被繼承人去世時即可

    依法取得繼承權，然出獄後如仍沒正常工作、沒改掉吸毒習

    慣、沒清償150萬元貸款，則失其效力，故原告主張魏國華

    目前不能取得1/3繼承權，應有誤會。

  ㈡至鄭金子部分，雖遺囑內容未提及鄭金子得繼承該不動產，

    然考其緣由，當係鄭金子處於受監護狀態，而非被繼承人有

    意剝奪其繼承權，此由遺囑內容載明不動產之收益需優先支

    付照顧鄭金子之費用可知。而鄭金子之繼承人為兩造、魏國

    華3人，故鄭金子目前取得不動產之公同共有，但俟其百年

    後，該不動產仍歸兩造、魏國華各繼承1/3，此亦可對照遺

    囑內容需待鄭金子百年後，3名子女始得自由處分、買賣。

    則該不動產目前暫由全部繼承人繼承之事實，並無妨礙遺囑

    執行之情形，亦即被繼承之真正意思仍得以實現，難認有何

    對被繼承人遺囑之不正行為。

三、原告指稱被繼承人遺留400萬元，被告就其中300萬元擅自以

    受贈名義取得，其餘100萬元亦以不正方式置自己實力管領

    之下云云，俱屬子虛烏有，說明如下：

  ㈠被繼承人生前交代被告應妥善照顧鄭金子，其所遺積蓄須用

    照顧鄭金子為原告所明知。被繼承人辭世後，被告為辦理喪

    葬事宜，以提款卡先後於100年11月22日、101年1月5日自郵

    局帳戶提領9千、8千元，並於100年11月28日持被繼承人印

    章向合作金庫領取9萬7千元。被告另遵循遺願，將被繼承人

    名下100萬元定存用以照顧鄭金子，且經原告及魏國華同意

    ，於100年12月15日、101年1月4日分次將存款名義人變更為

    鄭金子。其後，兩造及魏國華於101年12月2日共同簽立遺產

    分割協議書，就上開以鄭金子名義辦理定存之100萬元進行

    分配，足證被告並無原告所稱以不正方式將上開100萬元置

    於自己實力管領下之行為。詎原告事後誣指被告前開所為涉

    及刑事偽造文書罪責，被告為求自清，始向檢察署自首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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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幸經檢察官調查後，而以101年度偵字第6689、17680

    號為不起訴處分。

  ㈡原告雖同時以被告所為上開事實，對被告提出侵占、偽造文

    書等刑事告訴，然該案經偵查後，就原告所指之若干事實，

    檢察官固有以被告涉犯偽造文書罪而起訴者；然就原告所指

    被告涉有侵占罪嫌部分，則全部為不訴處分，分別有101年

    度偵字第19541、23262號、101年度偵續字第495號起訴書、

    同上案號不起訴處分書可稽。亦見被告為照顧鄭金子規劃所

    致，尚難認有何不法所有之意圖。況就上開遺產總額400萬

    元之爭議，雙方已於101年12月2日間由繼承人等所立具遺產

    分割協議書，再次證明原告所指，俱屬信口開河，意圖羅織

    被告罪狀，以圖個人取得全數遺產，昭然若揭。

  ㈢另原告指稱被告擅自解除鄭金子名下定存云云，然此係因被

    告將遺產100萬元移轉至鄭金子帳戶後，將造成鄭金子無法

    領取每月1萬4千元之托育補助，參以魏國華無力支付鄭金子

    之安養費用，而原告亦屢屢拒絕分擔此部分費用，被告為長

    遠考量，始將鄭金子名下款項轉開立郵局支票。被告本於增

    加照顧鄭金子生活、醫療費用之意，而解除鄭金子名下定存

    ，難認被告有何以不正方式將上開100萬元置於自己實力管

    領之下之不法可言。

  ㈣被繼承人於100年7月30日贈與被告220萬元、9月贈與80萬元

    ，並告以如鄭金子之醫療、生活費用不足時，被告得以該

    300萬元照顧鄭金子餘生。而有關鄭金子之安養、醫療費用

    均由被告繳納，足證被告雖受贈該300萬元，然係供或預供

    鄭金子之生活費，被告並無原告所稱侵吞等不法意圖，否則

    被告大可將款項據為己有，並要求原告及魏國華分擔鄭金子

    之費用，原告昧於事實指控，動機實屬可議。

  ㈤況就300萬元之爭議，兩造及魏國華簽立之遺產分割協議書

    已明確載明：遺產總額需先扣除300萬元之贈與款項，且被

    繼承人喪葬費用事宜、五湖園祭祀事宜、塔位、牌位等，全

    由被告自上開贈與名目支出，顯見原告及魏國華亦肯認300

    萬元係被繼承人贈與被告，並非遺產。亦足佐被告確無原告

    所稱擅以受贈名義，自被繼承人取得300萬元之行為。又被

    繼承人係於98年3月8日作成公證遺囑，嗣於100年7月30日贈

    與被告220萬、9月間贈與被告80萬元，明顯有遺囑人於遺囑

    後所為行為與遺囑相牴觸之情形，依民法第1221條規定，被

    繼承人先前所為公證遺囑就互有牴觸之部分，自應視為撤回

    。況被告就被繼承人所遺現金全數供作照顧鄭金子之用，與

    遺囑內容並無相悖，亦無妨礙遺囑執行，被繼承人之真正意

    思仍得以實現，難認有何對被繼人遺囑之不正行為。

四、本件縱認被告有隱匿遺囑之行為，然綜觀以上說明，可知被

    告並無圖利自己之不法意圖，且本案並無任何證據足證被告

    有何圖利自己之事實，自不生被告繼承權喪失之事由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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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著有42

    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可資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於被

    繼承人魏明學之繼承權不存在，惟被告否認之，是被告與被

    繼承人間是否有繼承關係即屬不確定狀態，而此繼承關係存

    否所生之法律上地位之不安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

    依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繼承權不存在之訴，自有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肆、涉及之法律

一、民法第1145條第1、2項規定:「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喪

    失其繼承權：（一）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

    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二）以詐欺或脅迫使被繼承人為

    關於繼承之遺囑，或使其撤回或變更之者；（三）以詐欺或

    脅迫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妨害其撤回或變更

    之者；（四）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

    遺囑者；（五）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

    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規定，

    如經被繼承人宥恕者，其繼承權不喪失」。上開民法第1145

    條第1項第2、3、4 款係規範繼承人對遺囑之不正行為，所

    謂偽造、變造，乃使遺囑之內容失其真實，所謂隱匿、湮滅

    ，則使遺囑不能執行，而該等不正之行為均有違被繼承人意

    思之實現及侵害他人之繼承權，故列為繼承權喪失之原因，

    惟因如經被繼承人宥恕者，其繼承權不喪失，是學說上一般

    認此係屬相對失權之事由。

二、公證法第98條規定:「公證遺囑，除請求人外，不得請求閱

    覽或交付正本、繕本、影本或節本。但請求人聲明願意公開

    或於公證遺囑後死亡者，不在此限。公證人應於作成公證遺

    囑之日起十日內製作繕本一份，將其密封，於封面上記明遺

    囑人之人別資料及作成之年、月、日，加蓋職章後，送交全

    國公證人公會聯合會保存之。於有第一項但書之情形，請求

    人之繼受人或就公證遺囑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亦得向全

    國公證人公會聯合會查詢有無第一項之遺囑並請求閱覽。前

    二項之規定，於其他遺囑之公、證證，準用之」。又遺囑保

    管人知有繼承開始之事實時，應即將遺囑提示親屬會議；無

    保管人而由繼承人發見遺囑者亦同，修正前民法第1212條定

    有明文(103年1月29日業另修正公布)。

三、基於於個人財產私有權，財產所有人對其財產有自由處分之

    權利，並得藉由遺囑制度使其財產處分權於死後發生法律上

    之效力，又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及防止遺產爭執，是立法上

    認遺囑具要式性，並得發生一定法律上之效力，再繼承權之

    喪失影響當事人權益甚巨，是除有嚴重破壞遺產繼承秩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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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就前揭民法第1145條第1項喪失繼承權事由之解釋自

    不應予擴張失權之範圍。其次，因遺囑具有要式性，是如遺

    囑未具備一般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因其無效，則縱繼承權

    人有偽造、變造、隱匿或湮滅該遺囑之事實，一般均認雖該

    等行為有違立遺囑人之意思，亦因與法定喪失繼承權之事由

    不符，難認已喪失繼承權，由此亦可見前揭民法第1145條第

    1項各款所指之遺囑，其所欲保護者僅係該具法定方式之遺

    囑實體而言，是若繼承人並非遺囑保管人，亦非發見並執持

    有遺囑者，雖其知悉被繼承人立有遺囑之事實及其內容，惟

    其既無從提示該遺囑實體，縱其未將被繼承人立有遺囑及相

    關內容告知其他繼承人，亦難認屬隱匿遺囑之行為。

四、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2至4款一般解釋認係屬繼承權相對失

    權之事由，此係因此對遺囑不正之行為較輕，是得因被繼承

    人之宥恕而回復，惟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如有民法第1145條第

    1項第2至4款之情事時，因被繼承人已無從宥恕，則是否應

    不問情節均認行為人喪失繼承權，又此是否確能實踐被繼承

    人之意思並衡平各繼承人之繼承權，均非無疑。衡量繼承權

    喪失制度之規範目的係為不法利益之禁止，即行為人不得因

    其不法行為而享有利益之私法原理，是而如行為人之行為並

    無圖利自己之意圖，且對其他繼承人或利害關係人如受遺贈

    人亦無不利之情形，基於利益之衡平，亦難認有構成喪失繼

    承權之情形。

伍、法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魏明學於100年11月13日死亡，其繼承人

    為配偶鄭金子、子女即原告、被告、魏國華等人，被繼承人

    曾於98年3月6日作成公證遺囑等事實，有戶籍謄本、公證書

    及公證遺囑、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在卷可稽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98年3月6日在原告不知情之情況下，偕同魏

    明學至事務所作成公證遺囑，被告並從公證人白司偉處收受

    3份密封之公證遺囑，被告對被繼承人立有公證遺囑之事知

    之甚詳，甚至於知悉遺囑內容，然被告始終未告知原告，直

    至被繼承人死亡且遺產分配完成後，經見證人胡秀貞告知上

    情，取得該遺囑後，始知遺囑內容與遺產分配情形不符云云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證人胡秀貞即遺囑見證

    證稱略以：「（當天魏明學立遺囑的時候，魏秋美有沒有在

    現場聽聞？）剛到的時候，我們一起進去，但是在寫立遺囑

    的時候，她有沒有在場，時間已久，我忘記了。（兩造在九

    華代書事務所時，開第一次親屬關於繼承會議時，妳有無在

    場？見聞情形為何？）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但是他們開

    會的時候，我有一次到場，我記得是在魏明學剛過世沒幾個

    月，他們對遺產的分配有意見，兩造對於遺產分配有不同意

    見，當時他們有爭執，後來有達成協議，開一個共同戶，把

    三百萬元存在共同戶裡面，他們共同保管，因為魏明學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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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照顧魏媽媽的…（妳有沒有為了遺囑的事情，打電話給魏

    秋美，談論如何處理的事情？）有，大約是在九華代書事務

    所前後那一陣子，魏秋美打電話給我，因為我請教朋友，我

    知道遺囑的事情沒有公布出來，但是我怕有法律的責任，我

    就建議魏秋美把遺囑公布出來…（可否確認該時間點？）去

    九華代書事務所之前，我就有與魏秋蘭、魏秋美有談論過遺

    產的事情，所以那時候就會談到，所以我不敢百分百確認時

    間點，所以我有八成可以確認上開電話內容是去九華代書事

    務所之後談論的。（…妳是否有跟魏秋美講過去九華代書事

    務所談的時候，先不要談有遺囑這件事情？）我不記得，但

    是我不敢說我一定沒有講，但是雙方是在講話的過程中，互

    相討論要不要講，但是最後我確實跟她說要把有遺囑的事情

    講出來。（妳說最後有跟魏秋美講要把遺囑的事情講出來，

    是不是在九華代書事務所之後才跟魏秋美說的？）如我前面

    說的八成是在九華代書事務所之後，因為不是我家的事情，

    妳們一直問我，但是時間點我不能確定。（被告邀請你擔任

    見證人，被告對於遺囑內容是不是清楚？）立遺囑的時候，

    她知不知道我不清楚，在去九華代書事務所前後，我與魏秋

    美談論的時候，我認為她應該已經知道了，如我剛剛所述，

    她已經會講到魏國華按照遺囑會分不到等情，所以我認為她

    已經知道」等語（本院102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筆錄），依證

    人胡秀貞上開證詞，顯見被告固曾偕同被繼承人至公證人事

    務所辦理公證遺囑事宜，惟就遺囑內容知悉與否並不明確，

    又被告既未參與被繼承人與公證人討論、製作遺囑等過程，

    證人胡秀貞亦無法確定被告知悉遺囑內容時點，則原告主張

    被告收受3份公證遺囑等部分事實，顯尚乏證據證明。次查

    ，原告於本院陳稱:伊於98年間即立遺囑後即曾經由被告之

    告知而知悉立有遺囑一事，惟不知悉內容等語，是被告主張

    原告於98年間即已知悉被繼承人魏國華立有遺囑非無所憑，

    至被告嗣雖又改稱:係因魏國華向魏明學借錢，被告是保證

    人，被告怕魏國華錢不還，所以不知道帶魏明學去做什麼，

    只是說有去那個云云;或稱:有去公證，但是實際內容我都不

    知道云云（本院102年10月2日言詞辯論），惟觀諸上開公證

    遺囑內容�所載「今因魏國華需現金週轉，本人同意以上開

    房屋連同基地向合庫銀行貸款150萬元，借給魏國華使用，

    有關該合庫銀行貸款本金及利息，魏國華應負責清償，不得

    影響魏秋蘭、魏秋美之權益」等語，核即涉原告上開所陳被

    繼承人魏明學與魏國華借貸之事項，益徵原告確應於98年間

    即已知悉被繼承人魏明學立有遺囑之情事，則兩造既均知悉

    被繼承人魏明學曾立有遺囑，惟均無證據足認其等知悉該遺

    囑內容，復參諸證人胡秀貞上開證詞及前揭說明，被告既非

    聲請辦理公證遺囑之人，公證人自無可能交付文書予被告留

    存，衡諸立遺囑人為免提前公開遺囑內容導致子女紛爭及為

    自己帶來親情困擾，於生前不公開遺囑內容之情事，亦非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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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且原告嗣於101年2月間亦係自公證人處始取得公證遺囑

    影本，是依原告之舉證，實難證明被告有執持保管遺囑之事

    實，依前揭說明，被告既非遺囑之保管人亦非持有遺囑者，

    縱其知悉被繼承人立有遺囑之事實或曾知悉遺囑部分情事，

    均難認有何隱匿遺囑之行為。

三、原告主張依遺囑內容，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應由兩造各繼承

    1/2；魏國華部分需俟「魏國華有正常工作、改掉吸毒習慣

    、清償150萬元之貸款」等，始能取得1/3繼承權；鄭金子無

    繼承權等語，並提出土地、建物登記謄本等為證，為被告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惟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

    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

    ，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

    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

    求分割遺產，民法第759條、第1151條及第1164條本文分別

    定有明文。是遺產之公同共有係以遺產之分割為其終局目的

    ，而以公同共有關係為暫時的存在。查本件兩造之被繼承人

    魏明學有附表所示土地及房屋，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

    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是上開不動產依法於101年2月4日

    登記為全體繼承人（兩造、魏明學、鄭金子）公同共有，於

    法並無不合，並無妨礙遺囑執行之情形，難認被告有何對被

    繼承人遺囑之不正行為。

四、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過世後遺留現金400萬元，依遺囑內容，

    應由兩造繼承，被告竟擅以受贈名義，自被繼承人取得300

    萬元，其餘100萬元亦以不正方式置於自己實力管領之下等

    語，並提出承諾書、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01 年

    度偵字第6689、17680號不起訴處分書、郵政存簿儲金簿、

    定期儲金存單、合作金庫銀行存款存摺、支票等影本為證，

    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證人程安溥於本院證稱：「（提示承諾書，當時是有參與承

    諾書的見證？若有，參與見證的情形為何？）我有去見證，

    當時見證的內容我記不清楚。（承諾書上說三百萬元，要照

    顧魏媽媽的？）我記不清楚了，我年紀那麼大了且時間太久

    了。（你說她爸爸去銀行領，領多少錢？）去郵局領，大約

    二百多萬元，贈與給魏秋美用來照顧魏秋美的媽媽。（是贈

    與給魏秋美還是要給魏秋美保管？）是贈與。（你之前是不

    是有跟蔡善富講過，有三百萬元是要魏秋美保管用來照顧魏

    媽媽用的？）沒有，我沒有這樣講過，我知道這個錢是交給

    魏秋美，講話不會講到贈與，但是魏明學確實有說要贈與給

    魏秋美照顧她媽媽用的，我與蔡善富講話不會說到贈與這樣

    的字眼」等語，證人田慧梅於本院證稱：「...魏明學說因

    為魏媽媽還在安養院，當時魏明學身體狀況不好，他希望魏

    媽媽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照顧，如果他走了之後，可以留一些

    錢給魏媽媽，可以讓他安心的走，當時魏明學說要把贈與給

    魏秋美，我認為可能是魏明學認為魏秋美這幾年對家裡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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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希望魏秋美好好的運用。（魏明學三百萬元，是要贈與

    給魏秋美，還是只是暫時由她保管？）因為我蓋章的承諾書

    上，魏明學是說贈與，且談話上魏明學也比較信任魏秋美，

    所以我認為贈與」等語（本院102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筆錄）

    ，經核證人程安溥、田慧梅與兩造並無親屬或僱傭關係，復

    具結擔保其證詞之真實性，其等證述內容明確亦互核相符，

    堪認被繼承人魏明學於生前確有贈與原告前揭款項之事實。

    又兩造曾於101年12月2日共同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其上載

    明遺產總額需先扣除300萬元之贈與款項，且被繼承人喪葬

    費事宜、五湖園祭祀事宜、塔位、牌位共302,110，全部由

    魏秋美由贈與名目支出等語，亦見原告與魏國華亦肯認該

    300萬元款項並非遺產，是均足見被告所辯被繼承人魏明學

    確實曾於100年7月30日贈與被告220萬元、9月間贈與被告80

    萬元等情，堪信為真實。按諸遺囑人於為遺囑後所為之行為

    與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部分，遺囑視為撤回，民法第

    1221條定有明文，被繼承人魏明學前開所為與前公證遺囑互

    有牴觸部分，自應視為撤回，是原告主張被告擅以受贈名義

    ，自被繼承人取得300萬元之主張，尚難憑採。

  ㈡原告主張被告以不正方式將上開100萬元置於自己實力管領

    下之行為等語，被告固不否認以提款卡於100年11月22日、

    101年1月5日自被繼承人郵局帳戶提領9千、8千元，並於100

    年11月28日持被繼承人印章向合作金庫領取9萬7千元，用以

    辦理被繼承人喪葬事宜，又被告係經原告及魏國華同意，始

    於100年12月15日、101年1月4日分次將被繼承人100萬元定

    存存款之名義人變更為鄭金子等語置辯，並提出郵政存簿儲

    金簿、合作金庫銀行存款存摺、郵政儲匯業務委託書、定期

    儲金存單、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101年度偵字第

    6689、176 80號不起訴處分書、101年度偵字第19541、2326

    2號、101年度偵續字第495號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支票

    、請款單、毓祥護理之家收支明細表、住院醫療費用收據、

    遺產分割協議書等影本為證，是被繼承人喪葬費用支出達30

    萬元，被告僅提領11萬4千元，尚未足夠被告負擔之喪葬費

    用，至被告提領之100萬元，係經原告及魏國華出具郵政儲

    匯業務委託書辦理，顯經原告同意，復將款項全數以鄭金子

    名義存入，嗣雖因為請領每月1萬4千元之補助，始將鄭金子

    名下款項轉開立郵局支票，然亦係用於支付鄭金子生活看護

    、安養醫療費用，參酌上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

    度偵字第6689、17680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及前揭書證，

    足認原告所舉證據均無從證明被告有何不法圖利自己之意圖

    ，復觀諸被繼承人魏明學上開公證遺囑內容，被繼承人魏明

    學一再強調相關存款主要應用以支付其及配偶鄭金子之生活

    費、醫療費、安養費等，不動產之收益亦須優先支付照顧鄭

    金子之費用，被告既遵遺囑所示予以規劃處理，要難認有何

    違背被繼承人意思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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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本件難認被告有隱匿遺囑之行為，又其所為尚難

    認有妨礙遺囑執行之情形，衡量前開法律上利益，原告主張

    被告有喪失繼承權事由，請求確認被告對被繼承人魏明學如

    附表所示之遺產繼承權不存在，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均與本

    案之判斷不生影響，自毋庸一一審酌論列，併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2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紀俊源

附表：

┌─┬──┬───────────┬─────┬────────┐

│編│財產│  財  產  內  容      │權利範圍  │  核定價額      │

│號│項目│                      │          │  單位：新臺幣  │

├─┼──┼───────────┼─────┼────────┤

│１│土地│臺中市○○區○○○段  │303/100000│                │

│  │    │1692號                │          │                │

├─┼──┼───────────┼─────┼────────┤

│２│房屋│臺中市○○區○○○段  │全部      │                │

│  │    │5014號                │          │                │

│  │    │○○○區○○里○○街  │          │                │

│  │    │25號6樓之2）          │          │                │

├─┼──┼───────────┼─────┼────────┤

│３│存款│臺中逢甲郵局          │          │       509,705元│

├─┼──┼───────────┼─────┼────────┤

│４│存款│臺中大智郵局-定存     │          │       500,000元│

├─┼──┼───────────┼─────┼────────┤

│５│存款│合作金庫銀行新中分行- │          │       111,113元│

│  │    │活存                  │          │                │

├─┼──┼───────────┼─────┼────────┤

│６│存款│臺灣銀行-活儲         │          │           693元│

├─┼──┼───────────┼─────┼────────┤

│７│存款│臺灣銀行-活儲         │          │         6,917元│

├─┼──┼───────────┼─────┼────────┤

│８│存款│玉山銀行              │          │         1,631元│

├─┼──┼───────────┼─────┼────────┤

│９│股票│奇美電                │     512股│         7,321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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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聯電                  │     910股│        11,648元│

├─┼──┼───────────┼─────┼────────┤

│�│現金│贈與被告              │          │     3,000,000元│

└─┴──┴───────────┴─────┴────────┘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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